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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安委办〔2020〕42号

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河南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专项检查

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安委会’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储存

等安全防范的通知》（安委办明电〔2020〕17号）和国务院安委

办、应急管理部视频会议精神’根据8月6日全省危险化学品专

项整治视频会议要求’省安委办研究制定了《河南省易燃易爆危

险化学品专项检查整治工作方案》’请认真贯彻执行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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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

专项检查整治工作方案

●F

为深刻吸取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教训’举一反三’认真落

实国务院安委办、应急管理部视频会议精神和全省危险化学品专

项整治视频会议要求’省安委办决定自即日起开展全省易燃易爆

危险化学品专项检查整治行动’制定方案如下:

＿｀总体要求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’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

精神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’树牢安全发展理念’坚持

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’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’聚焦危险化学

品安全生产的基础性、源头性、瓶颈性问题’完善和落实重在从

根本上消除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的责任体系、工作机制和预防控

制体系’扎实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’提升危险

化学品本质安全水平’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’坚决遏制重

特大事故’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安

全保障°

二｀检查范围
≡

全省危险化学』品省危险化学品 点检查整治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化学

废弃处置等各个环节’管控并消除

企业’重
哼

§储存、使用、运输、品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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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风险及隐患· ／膏彝;…←ˉ～≡≥ -三］1／:三〔 …

三｀主要任务

深入贯彻中央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

见》和我省实施意见’以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“两个导则刀为标

准’以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为主线’以易燃易爆危化品为重点’

综合运用企业自查、专家指导、行业排查、执法检查等方式’深

入组织开展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各环节风险隐患排查’切实有效

管控风险、消除隐患。

（一）彻底摸清底数’建立重点危化品企业档案

突出抓好两类危险化学品的集中排查整治°第一类是硝基化

合物、氯酸类化合物、叠氮类化合物｀有机过氧化物等易燃易爆

危化品;第二类是液氨｀液氯、石油液化气、硫化氢等易燃有毒

气体危化品·对以上两类危化品的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使用、运

输、废弃处置进行全面排查’完善企业基本信息’彻底澄清易燃

易爆危化品的家底’分类建立危险化学品企业档案’真正做到‘‘一

企一码一档” ;建立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档案’落实隐患整改

措施’督促企业及时整改隐患.

（二）精准排查整治, “零容忍”查处违法违规

1.开展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场所专项检查。在“一

企一码一档”彻查底数的基础上’按照“一企一策”要求’组织

对易燃易爆有毒危险性化学品企业实施精准治理.对硝基化合物、

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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氯酸类花合物、叠氮类化合物、有机过氧化物等储存设施缺及硝≡＊

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等危险工艺装置开展定量风险

←

■7≈

←
＝
—

评估’督促企业落实储存环节降温、通风、远离火种等措施’检

查企业是否存在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品混放混存行为’

检查储存设施内冷却喷淋、监测预警、消防系统等装置是否完好

有效;对液氨、液氯、石油液化气、硫化氢等易燃有毒气体的生

产、储存、使用场所进行检查’确保各项监测监控设施完好、工

艺参数指标正常、应急救援措施到位;对所有涉及危险化学品的

港口、码头、物流仓库进行排查’凡存在储存场所安全条件不合

格’超量储存、违规混存等行为’依法给予停产停运整顿;督促

企业力口强暑期汛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,完善应急预案’强化应急

演练’确保安全生产·

2.开展安全防护距离核查确认·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

外部安全防护距离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

准》 （0B36894ˉ2018）和《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

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》 （0B／T37243ˉ2019）等标准规范重

新核定’不符合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要求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

储存设施’责令停止使用·对属于危化品的农药、染料、涂料、

颜料、试剂和高纯物、信息用化学品、食品和饲料添加剂、粘合

剂、催化剂和各种助剂、化学药品和日用化学品、功能高分子材

料等11个大类的精细化工企业’按照《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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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防火标准》（佣51283＝钞020铲对企业内外部安全距离进衔重新核＝

定’对不符合安全距离要求且未按规定整改到位的’一律责令停

产整顿°

3.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自动化控制水平。 “两重点一重大,’

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、储存设施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泄漏检测报

瞥装置｀紧急切断装置、自动化控制系统未按规定安装和投用’

一、二级重大危险源未按规定安装独立安全仪表系统的’一律责

令停产整顿.

4.落实爆炸火灾危险场所减员措施·加强危险场所作业人员

监管’对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、粉尘爆炸危险性、中毒危险性

的厂房.装置、仓库内的办伶室.休息室、外操室、巡检室未按
要求拆除的’涉及爆炸危险性生产装置区内存在控制室、交接班

室未按要求拆除的’涉及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装置区内存在

控制室、交接班室未按规定完成抗爆设计、建设和加固的’一律

责令停业整顿·

5.加强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管理.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

开停车、检维修、特殊作业匡全监管》对未按规定落实开停产、
检维修风险管控措施’未按照国家标准落实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

盲板抽堵等特殊作业管理制度’停产期间不按规定对生产装置和

储存设施内危险化学品进行安全处置的’一律从重查处°

6.开展淘汰装置设备专项检查.严密监控列入淘汰产能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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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捣固焦炉、ˉ固定床问歇式煤气化炉、合成氨生产线等装置设备,＿:

检查发现超温、超压、超能力生产的’责令立即停产整改’一律

从重查处·

7。开展精细化工企业反应安全风险评估。列入精细化工反应

安全风险评估范围但未按规定开展评估的精细化工生产装置’不

得投入运行。现有涉及硝化、氯化、氟化、重氮化、过氧化工艺

的精细化工生产装置按要求完成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程的反

应安全风险评估’按照《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

作的指导意见》 （安监总管〔2017〕1号）要求对相关原料、中

间产品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和蒸馏、干燥、储存等

单元操作的风险评估.

（三）加强协作配合’开展危险化学品全链条检查

交通运输部门和各级海关组织对所有涉及危化品的口岸、物

流仓库进行排查’凡存在储存场所安全条件不合格’超量储存、

违规混存等行为’依法给予停产停运整顿。交通运输和公安部门

开展道路运输危化品专项检查’对危运车辆和人员资质不合格、

人员培训不到位、违章疲劳驾驶、不按批准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

严厉查处。生态环境部门深入开展危险废物安全排查’切实抓好

环境和人身安全防范措施·各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

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,加强对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安全监管’边且ˉ

强对高校实验室、科研院所、医院、民爆企业、印刷企业、污水

←
→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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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厂等单位的安全监管’有效管控风险’ˉ切实消除隐檬〔尹（＾
一. 0

＝ ●■■■ △

0 凹＝. 户炉

四｀时间安排

（一）企业自查阶段（2020年8月7日至2020年8月20

日） .各危化品企业要成立专项检查自查工作领导小组’由企业

主要负责人牵头’分管安全、生产、设备、技术的负责人和有关

部门、车问等专业人员组成’对照本方案要求’全面自查’梳理

问题清单’制定整改方案’落实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市县复查阶段（2020年8月21日至2020年10月15

日） 。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安委办负责会同县（市） 、区安委

办’对辖区内危化品企业自查情况进行复查°督促相关企业认真

开展自查自纠工作’及时收集企业专项检查工作推进和隐患整改

落实情况’对不按要求开展专项检查整治工作的’依法依规严厉

查处。

（三）省级督查阶段（2020年9月1日-10月15日） °省

安委办将成立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专项检查整治工作组’对各地

专项检查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’会同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

安委办对专项检查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°

五｀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’力口强组织领导°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

区安委办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’充分认识此次

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专项检查的重要意义°有关部门和企业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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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要亲自研究部署、组织推动’结合重点任务,.细化检查内≡＝

容’明确工作曰标’压实工作责任’要深入研判本地区本领域本

单位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安全形势’推进专项检查各项工作落实°

（二）严查违法行为’强化综合监管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“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理念’依法严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’切实消

除事故隐患;对严重失信、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及其责任人’纳

入安全生产失信‘‘黑名单” ’实施联合惩戒;要落实举报奖励制

度’发动群众积极举报违法违规行为;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

督作用’曝光隐患突出、 “带病驹运行和蔑视员工生命的行为.

（三）建立问责机制’强化督导考核·各地要综合运用督查

通报、警示约谈、挂牌督办、行政问责｀司刑衔接等措施’对专

项检查整治工作落实不力、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和执法查处宽松

软等问题’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追究·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安委办’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在

2020年10月20日前’将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专项检查整治工

作总结报送省安委会办公室°

联系人:王鹏 联系电话: 0371ˉ65919775

●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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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8月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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